
工程学院辅导员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精神，切实加强

辅导员队伍建设，依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育部令第 24号）和《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辅导员班主任

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具体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

观，建立和完善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机制，加强辅导员队伍的思想、组

织、作风建设，提高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造就一

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辅导员队伍。

第三条 辅导员是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

量，是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

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辅导员队伍

建设采取“双重领导、双重管理、双线晋升”的原则加以重点建设。

第二章 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

第四条 岗位职责：

（一） 辅导员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深入大学生思想实际，

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 辅导员要顺应大学生组织形式的变化，利用党团工作、

学生组织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生活园区建设等途径和载体，

做好学生组织管理工作，发挥学生骨干作用，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 辅导员要结合大学生发展需求，开展招生就业、帮困

助学、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做好学生事

务管理和咨询辅导工作。

（四） 辅导员要参与处理涉及大学生的各类突发事件，维护

校园和社会稳定。

第五条 工作任务：

（一）承担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辅导员要深入学生实际，经常开

展谈心活动，每学期至少同每个学生谈心一次，定期与学生家长及任

课教师联系，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关注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

才。

（二）做好专题教育的指导和组织工作。辅导员要遵循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规律，紧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期指导和组织

开展各种专题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和荣辱观。

（三）积极参与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工作。辅导员要

紧密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参与承担“形势与政策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职业发展教育”、“党课”、“团课”等教育教学

任务。

（四）大力加强党团组织和班级建设。辅导员要带领并指导学生

党支部做好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考察

和发展工作；指导团支部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理论学习、校园文化、科

技创新、志愿者服务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充分发挥班级在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组织力量，做好学生骨干培养工作，经常召开学生干部

会议，每学期至少召开三次有特色的主题班会。

（五）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辅导员要熟练掌握网络

基本应用技术，积极利用网络工具与学生沟通、交流，掌握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动权。

（六）扎实开展帮困育人工作。辅导员要掌握贫困大学生的基本

情况与思想动态，建立经济困难大学生档案，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开展

帮困助学、诚信教育等工作，培养大学生自立自强的精神。

（七）开展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辅导员要积极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指导学生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做好毕业生的

就业指导工作。

（八）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辅导员要掌握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基本常识，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配合学校心

理咨询教师做好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及参与团体辅导，在心理咨询教师

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学校、院系、班级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

网络建设。



（九）做好学生事务管理工作。辅导员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做好学生综合测评、奖学金评定等工作，协助学校相关部门

做好学籍管理及违纪学生的处理工作，依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十）努力维护校园和谐、安全与稳定。辅导员要熟悉学校应对

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预案，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及时有

效地化解和处置涉及学生的有关矛盾和问题，协助学校相关部门做好

各类突发事件的预防及处置工作。

（十一）认真做好招生工作，积极完成学校布置的其它工作。

第三章 培养与发展

第十二条 学院制定辅导员的培训规划，加强辅导员培训工

作。新任辅导员必须参加岗前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后方能上岗。

第十三条 学院鼓励、支持辅导员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工作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开展研究。鼓励辅导员结合工作

实践开展研究，定期组织研究成果交流和评奖活动，鼓励辅导员发表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不断创新学生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第十四条 学院积极选拔优秀辅导员参加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国内国

际交流、考察和进修深造。支持辅导员在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基础上继续攻读相关专业学位，鼓励专职辅导员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方面的专门人才。



第十五条 辅导员职称和高级职务的评定暂按学校规定执行。学

校将按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专职辅导员职称单列与高级职务

的评聘办法。

第十七条 学院根据专职辅导员的年龄、学历、专业背景、工作

经历和个人专长等，为辅导员转岗交流至党政管理岗位、向外选派输

送创造条件，形成辅导员队伍合理流动、动态建设的机制。学院在选

拔中层干部时，要重视选拔有辅导员工作经历的干部。学院管理岗位

在招聘人员时，应优先从辅导员中考虑。

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八条 辅导员实行学校和院系双重领导。学校学生工作部主要负

责辅导员的培训、管理、考核、奖惩等工作，学院对辅导员进行直接

领导和管理。

第十九条 健全辅导员队伍的考核体系。辅导员考核工作由学校人事

处、学生工作部、二级学院和学生共同参与。考核结果与辅导员的职

务聘任、奖惩、晋级等挂钩。

第二十条 完善辅导员、班主任评优奖励制度。经过自愿申请、检查

工作台帐、同事互评、主管部门考核考查、专门考评小组考核等程序，

每两年评选一次学生工作先进个人，树立一批辅导员先进典型，宣传

他们的先进事迹，并给予物质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有关文件与本条例不一

致的，概以本条例为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学院学生工作办负责解释。


